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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北京促进居民收入
增长意见要求建涨工资机制

网友发言

北京市政府的做法比某些只知道让市民收
入被增长的城市，还是要实惠一些的。N年工资
一动不动，不知道左一份报告右一份讲话中所说
的“增加”，都增加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老万

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如何起来的？就是
因为大涨工资，造成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涨不涨工资，又不是政府说了算，各个企业的情况
不相同，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会按政策办，
反正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民营企业就不然。
经营效益比较差的企业根本不会按政策加工资，
这样，也就造成一半人加了甚至多加，一半人不加
或者少加，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老百姓期盼的
不是工资上涨，而是物价平稳。 网友w163

话题：法学专家谈李昌奎
案再审改判 称体现有错必纠

网友发言

既然事实如此清楚，罪行如此严重，情
节如此恶劣，为什么二审要改判死缓呢？二
审判决后，如果不是舆论的压力，恐怕就要

“刀下留人”了啊。应该追究二审合议庭成
员的责任。 网友法律服务

说是想立什么“标杆”，这不是自欺欺人
吗？像这么一起如此恶劣、发人深省的案
件，不判死刑能平民愤吗？不判死刑，就是
对法律的亵渎。感谢媒体记者曝光，要不，
死者就白死了。 网友风雨无阻

云南高院的法官一再为自己的错误而
掩饰，而且夜郎自大地认为自己对法律的理
解高人一等。最后迫于网民和媒体舆论的
压力才启动再审。我认为这样的法官就该
引咎辞职。 网友Keep Smiling

先杜绝“刑讯逼供”再说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近日，广东东莞大朗镇一名年过八旬的老
人因为连遭 3辆公交车拒载，一怒之下抓起砖
头砸向公交车车窗，当街逼停公交车。记者调
查发现，东莞不少老人均遇到被公交车拒载的
经历，导致跌倒、受伤等情况时有发生。

（8月24日《广州日报》）
我们常用“老无所养”“老无所依”来形容

人到了晚年没有依靠，得不到赡养时所面临的

悲凉处境。当国家和政府正在为解决“老无所
养”和“老无所依”而努力的时候，现实却又给
我们出了更多的难题，那就是“老无所乘”——
公交车不愿意搭载老年人，抑或是“老无所
游”——旅行社不愿意接受老年人报名旅游，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面对质疑，公交公司解释说他们的车上没
有安装能刷老人免费卡的读卡器，所以才拒

载。但实际上这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老人乘客
又不是一个两个，公交公司不管是出于利益考
虑，还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为什么不能尽快安
装能刷老人免费卡的机器呢？再者，如果确实
是技术原因不能刷，老人也愿意付现金坐车，
为何公交车还是拒载？

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不能刷卡，而是老年
人往往存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等问题，公交
司机担心搭载老年乘客会发生意外，遇到麻
烦，给自己带来损失，所以干脆一拒了之。而
这正是让我们感到无奈和悲哀的地方，本来老
年人由于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更加需要社会
的关爱和照顾，结果我们不但没有承担起照顾
的责任，反而把他们视为累赘，处处遭遇冷眼
和拒绝，这不是社会之痛是什么？ 苑广阔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讨论中有两
点引起广大网民的热议，一条是法律不再强求

“大义灭亲”，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
在案件审理中可以拒绝作证；另一条，就是依靠
刑讯逼供收集到的口供证言不能作为证据。

这两条之所以能引起热议，说到底就是因
为在此之前，我们有些法律条文还不够人性化，
比如“大义灭亲”就显然有违人性。且不说我们
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让一个儿子去举报父亲
或者让一个父亲去举报儿子，都是“残忍的”。

当然，法律上不强求，也不等于否定这种
行为，只是不再鼓励。如果有人愿意去举报其
亲人的“犯罪事实”，同样也不应受到歧视。这
一点，也同样要强调。

另一条就是依靠刑讯逼供获取证据，这是
受到人们诟病最多的。比如，或由于破案的技
术还有待提高，或因对侦破案件的多少与侦破
者的工资福利、职务晋升挂钩，这就难免会出
现通过刑讯逼供“走捷径”的情形。

而这种情形一旦常态化，尽管不仅侦破案

件快，而且所破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最后也都是
“证据充分，事实确凿”，但在刑讯逼供下还是难
免要出现冤假错案。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
的惨痛教训，最典型的就有聂树斌、佘祥林、赵
作海等。出现这种“冤案”，不仅给受害人带来
极大伤害，极端的还会造成冤杀，比如河北的聂
树斌一案就是典型的“冤杀案”。与此同时，也

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避免出现因刑讯逼供

获得的口供证言作为证据，首先就要想办法杜
绝刑讯逼供的发生。而在此之前，我们有些地
方，要破案，除了侦查等其他手段，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依靠“审讯”，甚至是依靠“突审”。可只
要还是以侦破案件的多少与破案者的切身利
益挂钩，甚至还有硬性的“破案指标”，也就很
难保证审讯者对嫌疑人不会使用“刑讯逼
供”。而只要还有“刑讯逼供”，说依靠刑讯逼
供收集到的口供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也就只能
是一句空话。再说，又有哪个审讯者会告诉人
们，他所得到的口供证言是依靠刑讯逼供呢？

现代人类社会，说到底，是一个法治社
会。而一个社会一旦失去法律尊严，让人们不
相信法律，这个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所以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再强求“大
义灭亲”，以及依靠刑讯逼供收集到的口供
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其实都正是在维护法律的
尊严啊。

“老无所乘”是社会道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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